
黄冈师范学院南区学生公寓8、9栋维修改造项目
招 标 公 告
项目编号：HGJYGC-2015-105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黄冈师范学院南北校区学生公寓维修改造，已经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黄冈师范学院，建设资金来源自筹，招标人为黄冈师范学院，招标代理机构为湖北大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8、9栋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黄冈师范学院校区。
2.2 工程规模 约158.8万元 。
2.3 计划开工时间 2015 年 7 月，工期 30 天。 
2.4 招标范围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指定内容。

2.5工程质量要求达到施工验收合格标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资格审查实行后审制，资格审查标准详见招标文件。

3.2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3.3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近二年（2013年7月至今）无行贿犯罪记录（以检察机关查询行贿犯罪档案结果材料为准）。
3.4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本项目的投标人，请于2015年 7 月 7 日至2015年 7 月 13 日17：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黄冈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报名，即可下载招标文件等相关资料。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900元，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时直接向招标代理机构提交,售后不退。
4.3 本项目不采用邮寄的方式发售招标文件。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5年 7 月 23 日 9 

时 00 分，地点为黄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六楼(黄冈市黄州区八一路46号)。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黄冈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布。
7.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黄冈师范学院         招标代理机构 湖北大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黄冈市黄州新港二路    地   址：  黄冈市黄州区八一路46号六楼 
联 系 人：   翟老师  舒老师      联 系 人：        李先生    马女士         
电    话：        0713-8621632        电    话：           0713-8814606        
邮政编码：       438000        邮政编码：      438000             
  
监督部门：黄冈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联系电话：0713-8362039

                                              2015 年 7 月 7 日
